








附件  

一○一年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女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歡迎各位在百忙之中前來參加本年度的股東會，在此謹代表本公司對各位股東的支持與鼓

勵表達最崇高的謝意。茲將本公司一○一年度之經營狀況及未來展望目標報告如下： 

一、一○一年度營業報告                                                                       

(一) 一○一年度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一年度，營業收入淨額為 609,738 仟元，較一○○年度增加 1.81%；稅前淨利

125,965 仟元，較一○○年度增加 37.46%。營收成長，主要由於精密線圈產品營收大幅成長

20.77%、鐵氧體磁芯成長 11.4%，但晶片產品則較一○○年度衰退 13.76%。 

各產品營收成長（衰退）的最主要原因：（1）手持式裝置(如：iPhone、iPad)對傳統 PC

及 NB 的排擠效應。（2）晶片產品的價格持續下降，而且產品越趨小型化，不利營收的成長。（3）

線圈產品因 USB 3.0 介面的普及化，3C 產品對 common mode 線圈需求大增。(4)鐵氧磁芯的成

長則係受惠日本客戶訂單逐漸回溫所致。 

一○一年獲利比一○○年成長的因素：（1）整體毛利率比一○○年提高 2.17%，主要是鐵

芯產品毛利率比一○○年提高 13.18%。（2）非營業支出降低。（3）精密線圈一○一年度的營收

成長挹注。 

(二)預算執行情形:本公司未公開一○一年財務預測，故無須揭露預算執行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1 年度 100 年度 增（減）金額 增（減）比例(%)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136,879 198,938 (62,059) (31.20)

投資活動現金流量 (75,371) (87,936) 12,565 14.29 

融資活動現金流量 190,436 (166,167) 356,603 214.61 

註：上列財務資料填列係依據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財務資料。 

2.獲利能力 

項目 101 年度 100 年度 

資產報酬率（%） 6.45 4.20 

股東權益報酬率（%） 8.32 5.08 

營業利益 13.97 13.79 
佔實收資本比例（%） 

稅前純益 15.40 11.35 

純益率 18.69 11.81 

調整前 1.40 0.88 
每股盈餘（元） 

調整後 - 0.87 

  註：上列財務資料填列係依據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財務資料。 

 



  (四)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本著精益求精之精神，積極於消除電磁波干擾領域，研發各項新的技術並致力建立

EMI 抑制權威的形象，直接反映於產品品質之穩定性與獲得客戶群之認可與信賴，並透過研發

團隊積極蒐集材料工程及產品應用之資訊，進一步掌握最新產品發展趨勢與技術資訊。一○一

年度具體之研發成果包括下述各項產品之開發：厚膜式共模濾波器、USB3.0 繞線式共模濾波

電感及手機 NFC 天線線圈。 

二、一○二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回顧一○一年，由於手持裝置(iPhone，iPad)對於傳統的 PC 及 NB 市場產生莫大的衝擊與

威脅，也對本公司現有的市場與客戶端產生莫大的挑戰。本公司於一○○年與大專院校簽訂技

術轉移，設備已於一○○年第四季安裝並試車完成，也依計劃時程投入新產品的設計與試作，

但由於客戶端認證的遲延，再加上材料的不穩定，因此預計於一○一年導入量產時程受阻，預

計一○二年第二季方可完成所有信賴度測試及量產上線。此項產品完成測試並導入量產後，將

可以抓住 USB 3.0 的強勁需求，預期對本公司一○二年的營收及獲利將會有挹注效果。此外，

落實完整的品質制度、持續改良量產技術，以降低生產製造成本外，仍是我們持續努力的目標。  

針對不同市場的需要與電子產品發展趨勢，積極與工研院及大專院校加強技術合作，開發

新材料、產品，期能以最完整的產品線，適時的滿足客戶多元化的需求。相信在既有基礎上，

強化競爭優勢，我們一定能夠踩著穩健的步伐，再創佳績，以不負股東長期的厚愛與支持。 

(二)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本公司民國一○二年預期銷售數量如下： 

主要產品 銷售量(仟個) 101 年度實績(仟個) 成長率(%) 

鐵芯 290,208 208,644 39.09 

晶片電感 884,156 697,772 26.71 

精密線圈 366,832 279,650 31.18 

     一○二年度銷售預估依據： 

       鐵芯：由於 NB 與 Desktop 在整個 PC 市場的重要性已逐漸衰退，再加上薄型電視的普及率

越來越高，因此用於 Desktop PC 及傳統 TV 上的大尺寸鐵芯成長將趨緩或萎縮。反

之，由於手持式裝置的大幅成長，用於變壓器(Adaptor)及電源供應器的小型 core

需求量則呈現大幅增加。為彌補鐵氧體磁芯的市場，本公司除加強中國大陸的市場

的開發外，也積極開發其他新興市場。自一○一年下半年度，日本客戶端的需求慢

慢回溫，歐洲客戶走出陰霾之後，一○二年第二季也可望慢慢復甦，但其它地區的

鐵氧磁芯的市場前景仍未十分明朗。一○二年度的鐵芯銷售預估與一○一年實際銷

售相比，銷售個數增加 39.09%，銷售額預估成長 34.53%。 

晶片電感：由於 NB 代工價格肉搏戰，連帶的使晶片電感的 ASP 日趨下跌。雖然晶片電感

的需求量，隨著 NB 及攜帶式電子產品的普及率大增而呈現大幅增長，但銷售額卻

無法與量俱增。因此本公司在一○二年，除積極的尋找合適的銷售通路，開發大陸

的山寨市場與及其它新興市場客戶，並積極與學術機構技術合作，開發並導入新產

品以迎接 USB3.0 時代的來臨。預計新產品量產後，晶片電感銷售額的停滯不前的

情況，將會有較大幅度的改善，而且 ASP 也會有明顯提升。一○二年晶片銷售數量

預估為 884,156K，比一○一年的 697,772K 成長 26.71%，營收預估成長 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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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第二條：貸放對象 

本公司之資金，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

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的公司或行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的公司或行號。所

稱短期，係指一年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

為準)之期間。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行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

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第二條：貸放對象 

本公司之資金，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

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的公司或行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的公司或行號。融

資金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所稱短期，係指一年或一營業週期(以

較長者為準)之期間。 

 

配合法令修訂。

第四條：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本公司總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四十為限，惟因公司間或行號間有短

期融通資金必要而將資金貸與他人之總額，

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行號，個別貸

與金額以不超過雙方間最近一年業務往來金

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金額孰高者。 

三、 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號，個別貸

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為限。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四條：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本公司總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行號，個別貸

與金額以不超過雙方間最近一年業務往來金

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金額孰高者。 

三、 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號，個別貸

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 

配合法令修訂。

第九條：公告申報 

一、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餘額，所稱之公告申

報係指輸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二、 本公司資金貸與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金貸

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第九條：公告申報 

一、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餘額，所稱之公告申

報係指輸入證券管理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二、 本公司資金貸與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金貸

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配合法令修訂。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百分之十以上。 

(三)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金貸與金額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該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第二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

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百分之十以上。 

(三) 公開發行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金貸

與金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該

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第十條：其他事項： 

一、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金貸與他人時，本公

司應命該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資金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理。 

二、 本公司應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列適足之

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料以供會計師執行必要查

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三、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令規定

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理。 

本公司訂定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

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

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

同。依前項規定將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

事會紀錄。 

第十條：其他事項： 

一、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金貸與他人時，本公

司應命該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資金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理。 

二、 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資

金貸與情形並提列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

務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

料以供會計師執行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

之查核報告。 

三、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令規定

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理。 

本公司訂定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

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

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

同。依前項規定將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

事會紀錄。 

配合法令修訂。

第十一條：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四月二十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二十八

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五月二十七

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日，第五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二日，第六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十一條：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四月二十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二十八

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五月二十七

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日，第五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二日。 

增列修訂日期及

次數。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列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得為被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行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

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列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得為被背書保證。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

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

依其持股比率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不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配 合 法 令 修

訂。 

第六條：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略)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時，除應依前項規定辦理

外，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行溢價

之合計數為之。 
四、財務部應建立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金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行日期、背書保證日

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

查。 
五、財務部應評估或認列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

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

證會計師相關資料，以供會計師採行必要查核程

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略) 

第六條：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略)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時，除應依前項規定辦理

外，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四、財務部應建立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金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行日期、背書保證日

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

查。 
五、財務部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之規

定，評估或認列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露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

相關資料，以供會計師採行必要查核程序，出具

允當之查核報告。 
…(略) 

配 合 法 令 修

訂。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

配 合 法 令 修

訂。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

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背

書保證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

期性質之投資及資金貸與餘額合計數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金額達新臺

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第一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

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

入證券管理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背書保證

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

期投資及資金貸與餘額合計數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金額達新臺

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第十四條： 

本作業程序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四月二十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三月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七日，第三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日，第四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九日，第五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十四條： 

本作業程序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四月二十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三月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七日，第三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日，第四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九日。 

增列修訂日期

及次數。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后： 

一、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二、CA02990 其他金屬製品製造業。 

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

或限制之業務。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后： 

一、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

或限制之業務。 

配合公司實

際 需 求 修

訂。 

第二十六條： 

本公司每年度盈餘分派時，當期決算如有盈餘，

於依法繳納稅捐後，應先彌補虧損，次就其餘額

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累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不在此限。次依法

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

尚有盈餘，餘額提撥百分之二作為董事及監察人

酬勞、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間作為員工紅利，

員工紅利由董事會依營業淨利及業績目標達成

情況定之，員工紅利分派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

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惟

從屬公司員工分配之員工紅利以股票股利為

限。其餘額併同以前年度累積未分配盈餘及當年

度未分配盈餘調整數額，由董事會擬定分配案，

提請股東會通過後分配之。盈餘分配應依下列原

則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盈餘之分派得以現金

股利或股票股利之方式為之，而衡量未來年度之

資金需求及資本結構，未來之現金股利分派之比

例以不低於股利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二十六條： 

本公司每年決算後所得純益，除依法完納一切稅

捐外，應先彌補已往年度虧損，次就其餘額提存

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

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不在此限。次依法令或

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

盈餘，餘額提撥百分之二作為董事及監察人酬

勞、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間作為員工紅利，員

工紅利由董事會依營業淨利及業績目標達成情

況定之，員工紅利分派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

會或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惟從

屬公司員工分配之員工紅利以股票股利為限。其

餘額併同以前年度累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定分配案，提請股東會通過後分配之。盈餘分配

應依下列原則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盈餘之分

派得以現金股利或股票股利之方式為之，而衡量

未來年度之資金需求及資本結構，未來之現金股

利分派之比例以不低於股利總額之百分之十。

配合公司導

入國際會計

準則影響，

盈餘分配規

定之修訂。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七十五年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二月二十八日。 

…(略)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六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七十五年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二月二十八日。

…(略)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六日。 

增列修訂日

期及次數。

 

 




